反应釜辅助检验竞价公告

竞价编号：LHTY20260417-01

发布日期：2026年4月17日
甲方：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   乙方：反应釜辅助检验方
一、内容
1、甲方压力容器名称，搪玻璃式反应釜，型号为K-10000L,二类夹套式压力容器，为2025年5月购入，数量为4台。

2、容器规格为内径2000mm,高度5585mm,封头为椭圆式，筒体、封头等材质为Q245R。壳体工作介质为电解液，夹套工作介质为蒸汽。容器设计压力，压力容器壳体内最高为0.4mpa,夹套内最高为0.6mpa，内衬为搪玻璃。

3、这4台反应釜于2026年5月30日年检到期，需要进行委托检验，要求乙方至少提前一月内向特检院申报检验手续，资料由甲方提供，如因乙方原因造成过期检验，相关责任由供方承担。

4、乙方辅助检验过程中，还需对反应釜进行保温拆除和恢复工作，保温材料优先利旧。无法利旧的，由乙方提供保温岩棉和304不锈钢皮，乙方提供产品质量证明书或产品合格证书。保温岩棉厚度不低于100mm，304不锈钢皮厚度不低于0.5mm。

5、乙方还应按照特检院检验要求，进行探伤拍片检测工作和反应釜整体绝缘试验工作，向特检院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。

6、乙方责任为全包，反应釜检验费用也由乙方支付，甲方只负责检验完毕后的报告领取。

7、其他特检院要求的辅助检验工作。
二、资质要求
乙方具备《特种设备安装维修改造许可证（压力容器）》且在有效期内。

三、报价
乙方报价含13%增值税，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如不能开具，报价时注明实际开具税率。
付款方式

4台反应釜检验完成，甲方取得特检院开具的检验报告，乙方先开具增值税专票，甲方凭票支付合同总价97%为验收款，余款3%为保温材料质保金，质保一年无问题后付清。（如特检院开具的为检验不合格报告，仍按照上述付款方式执行）。
五、双方责任。

1、甲方责任：监督乙方现场施工质量，如发现施工质量或安全问题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，包括停工，发现违章作业的，甲方可处罚乙方施工人员。

2、乙方责任：乙方进场人员应配齐相应的劳保用品，进场前乙

方到甲方安环部接受安全教育并签订安全管理、施工协议书，需要进

行特种作业的应提供相关证件，并在安环部进行报备，缴纳合同5%

安全风险押金，违反《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外协队伍安全管理办

法》（按最新版执行），按该办法内容进行处罚，安全施工结束且双

方无争议后押金退还，施工期间施工工作范围内安全工作由乙方负

责，如发生工伤及其他伤亡事故，由乙方自行解决和赔偿，与甲方无

涉。
六、定标
满足招标要求的有效投标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中标价。

七、报价截止时间

2026年 4月21日9时，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不予受理。

八、报价文件接收单位及相关联系人：

文件提交地址：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街道2202号，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综合部招标办；邮编：215624 

接收时间：投标截止日期前每天 8：00至12：00， 13：30至16：30，节假日除外。

投标联系人：侯燕州（0512-58537833）

业务咨询联系人：机动能源部  利欣欣（15951183130）

注：所有的投标材料只接收快递邮寄的形式，且快递包装外注明竞价项目名称及编号。不接收私人上门送达投标材料，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报价


